秘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
（办理部门：测绘管理科，咨询电话：88303617）
一、申请秘密基础测绘成果应具备的条件

1、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形式要求；

2、明确、合法的使用目的；

3、完善的保密设施和制度。

二、所需材料

1、《广东省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审批表》（可从省国土资源厅网站：www.gdlr.gov.cn下载）；
　  2、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工程、项目的合同书、协议、招投标书、批准文件等有关用途的证明文件；
　  3、使用控制点成果的，还必须提交测绘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。
4、申请单位工商注册登记证书（事业单位法人代表）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

5、保密管理制度（提供红头文件）；

6、保密设施条件证明材料（提供红头文件）；
7、单位内部负责管理保密资料的机构名称、人员姓名、联系方式（提供红头文件）；

8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。
三、办理程序

1、使用我市基础测绘成果的办理程序

申请者提交资料→测绘管理科初审→局领导审核→缴纳费用→成果提供。
2、使用市外基础测绘成果的办理程序

申请者提交资料→测绘管理科初审→局领导审核→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审核→缴纳费用→成果提供。

四、批复文件、附件

测绘成果资料表或电子数据光盘

五、审批期限：

使用我市基础测绘成果：14个工作日。

使用市外基础测绘成果：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审批期限决定。

六、收费项目：按物价局批准的收费标准收费。
